北京市大兴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撤销登记听证告知书

京兴市监撤听告字〔2025〕第075号

北京华玉锦福科技有限公司、黄怀玉、丁玉荣及相关利害关系人：

根据董慎的申请，本局对当事人北京华玉锦福科技有限公司在2017年3月20日涉嫌提供虚假材料进行监事备案情况进行了调查，已调查终结。依据《市场监督管理行政许可程序暂行规定》，现将本局拟作出撤销登记决定的事实、理由、依据及撤销内容告知如下：

经查，当事人于2017年3月20日进行设立登记，并进行监事备案，监事为董慎、当事人的登记状态为吊销未注销。经现场检查，当事人未在北京市大兴区乐园路4号院3号楼12层1509的注册住所开展经营活动，现已无法取得联系。经查阅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综合业务管理系统和当事人设立登记档案，我局办案人员于2025年7月28日与当事人登记系统和档案中的座机、手机号以及经办人手机号进行电话联系，显示空号和不存在，均无法取得联系。2025年7月28日我局办案人员向当事人、法定代表人、经办人邮寄了《询问通知书》，法定代表人显示2025年7月31日由物业代收，但未在规定期限内配合调查。同时当事人、经办人等利害关系人的邮寄信函被退回，我局办案人员于2025年7月31日通过大兴区政府网站对《询问通知书》进行了公告送达，公告期满后当事人及相关人员均未联系我局配合调查。2025年9月3日我局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对当事人涉嫌虚假设立登记情况向社会进行了公示，2025年10月18日公告期满，无人员和单位向我局提出异议。
经查，当事人在设立登记时提供的监事董慎的身份证有效期为“2009.01.23-2019.01.23”；申请人提供的现行有效的身份证有效期为“2022.07.29-2042.07.29”，以及2012年8月18日曾因丢失补办的身份证复印件，有效期为“2012.08.18-2022.08.18”，同时根据情况说明、连江县公安局东岱海防派出所出具的居民身份证件信息，确认申请人2012年8月18日丢失了身份证并进行了补办，当事人档案中提供的身份证有效期已经是2012年8月已作废的的身份证件。申请人董慎在情况说明中表示对当事人的设立登记不知情，与公司法定代表人、自然人股东黄怀玉、经办人丁玉荣不认识，并确认档案中的登记信息是2012年期间丢失的身份证，自始至终未参与公司经营、管理，也没有参加过当事人实际经营并获利。

当事人冒用他人身份信息进行监事备案，利害关系人没有在公示期内提出异议，执法人员已依法进行了调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第四十条第二款的规定，拟撤销北京华玉锦福科技有限公司2017年3月20日的监事备案。

依据《市场监督管理行政许可程序暂行规定》第四十三条、第四十四条的规定，对上述拟作出的撤销登记，你单位及相关利害关系人有陈述、申辩和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如果有陈述、申辩意见，你单位及相关利害关系人应当在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向本局提出；如果要求举行听证，可以在本告知书的送达回证上提出举行听证的要求，也可以自接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提出举行听证的要求。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联系人：狄潇、季天军；联系电话：010-802516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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